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112學年度第5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3月27日（星期三）中午12時20分
地點：本系圖書室                              紀錄: 方 ○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曾○富主任
1、 主席報告：
1、 本系校友林○州(碩士班110級畢業生)、陳○彤(學士班109級畢業生)考取112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動物技術類)。曾○程(學士班107級畢業生)考取11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三等(動物技術類，花東區)。王○蕾(碩士班110級畢業生)考取11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三等(動物技術類，新北市)。
2、 本校秘書室校友服務組為選拔有具體貢獻及傑出事蹟之校友，樹立楷模，特辦理 113年度「傑出校友」及「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選拔活動，請踴躍推薦候選人，受理時間自即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3、 有關招生宣傳事宜，仍請老師們多多幫忙。
4、 最近將開始預排113學年度第1學期的課表，未來排課將朝下列原則處理:
(1) 先請老師們確認擬安排的課程名稱及時數，是否正確。同時，探詢老師們對於時段安排，是否有特別需求，再來安排上課時段。
(2) 「實務專題研究」、「專題討論」課程，生產組和利用組將盡量安排在同一時段。如此，將有利於其他的選修課程安排。
(3) 各老師的課程安排，依學校規定至少安排3天。
(4) 如果老師們對於排課的時段有特別需求者，將盡量配合。惟有衝堂時，則以資深的老師優先。
2、 動物試驗場報告：
1、 目前動物試驗場各場數量及種類：
牛場隻數: 泌乳牛28頭，乾乳牛6頭，懷孕女牛14頭，小女牛14頭，空胎女牛9頭，小公牛3頭及開窗牛與淘汰泌乳牛3頭。(總數77頭)豬場隻數: 母豬43頭，肉豬227頭及小豬44頭。(總數314頭)
羊場隻數: 乾乳羊32頭，泌乳羊32頭，小羊6頭，女羊33頭及公羊3頭。(總數75 頭)。
2、 目前動物試驗場營運狀況：
1/1-3/25 主計系統收入4,404,148元，1/1-3/25 主計系統服務費支出928,121元，主計系統材料及用品費支出 3,035,613元，主計系統校務基金支出440,414元，廠商已開立發票或收據但尚未有經費核銷總金額1,253,010元(附件1)，因此，收入4,404,148元扣除支出5,657,158 (928,121+3,035,613+440,414+1,253,010) = -1,253,010元。(目前動物試驗場總共債務金額)
3、 動物試驗場李○明場長與陳○吉場長交接時債務報告
1. 計算基準點112年3月至7月31日止飼料金額總共1,598,381元，112年5月至7月31日止其它廠商欠款金額總共1,818,065元，債務金額總共是3,416,446元 (陳○吉場長提供)。
2. 計算基準點112年3月至7月31日止飼料金額總共1,598,381元，112年5月至7月31日止其它廠商欠款金額1,508,065元，爾後又發現牧場於112年曾向嘉義市政府申請補助進行老舊設備更換，因會計作業疏失未完成學校統籌款申請流程，導致統籌款補助金310,000元未入帳，總共1,818,065元。另外，7月31日前有些收入延遲至7月31日後入帳金額總共1,403,306元，因此，扣除收入總共債務金額總共是2,013,140元。(李○明場長提供) (附件2) 。
3、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推薦1名112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及1名觀課選薦教師擔任評分教師，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務處112年12月22日通知(如附件3)及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辦理。
2、 受推薦之教學績優教師，須符合以下2點：
1. 授課時數符合「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規定。
2. 前三學年度資料(遴選當學年度除外，回溯六學期) 每學年教師教學評量各學系排行前50%。
3、 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如附件4)、教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他項目給予加減分考評，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
4、 推派之選薦評分委員須教師教學評量前50%以上且教學質性意見優良者。受推薦教師應填寫「教師基本條件證明」及「教學績優獎教師申請表」，依推薦表檢附佐證資料於3月31日前送達院辦辦理。
決議：本系推薦李○明助理教授為112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楊○真助理教授為觀課選薦教師。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推薦1名112學年度優良導師，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農學院3月19日通知及本院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實施要點(如附件5)辦理。
2、 請推薦曾擔任班級導師三年以上之現任優良導師（含進修部）乙名。
3、 優良導師資料請於113年4月29(一)前送農學院，以便召開院務會議推薦參加本校優良導師甄選。
決議：本系推薦林○宏教授為112學年度優良導師。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推薦1名院長續任評鑑委員專任教師代表及1-2名候補教師，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113年3月7日嘉大人字第1139001069號函及本校組織規程第32條及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2條規定辦理。
2、 各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及續任評鑑委員會委員為五至十七人，副校長一人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包括該學院教師代表及校外專業人士。教師代表由該學院所屬編制內各系（所、中心 、學位學程 ）之系務會議推選該系專任教師代表一人產生，校外專業人士由校長就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遴聘一至三人。
決議： 經本系出席教師不記名投票結果，本系推薦陳○隆教授為院長續任評鑑委員專任教師代表，曾○富教授為候補教師代表。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動物科學組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112年11月10日112學年度第3次學程事務委員會議提案二之決議辦理。
2、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動物科學組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詳如附件6)。
3、 檢附農學院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研究生考核實施準則(詳如附件7)。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實務專題研究」課程，擬定學生分配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系必選修科目冊，專業選修課程(學程必修):(1)實務專題研究(I)(II)生產組、實務專題研究(I)(II)利用組至少選修1門。 (2)專題討論(I)(II)生產組、專題討論(I)(II)利用組至少選修1門。且，大三下學期、大四上學期實務專題研究與大四專題討論須依指導老師分組。
2、 為利於大三同學上學期期末選課及分組人數相近，且利於系辦公室計算分配材料費。
3、 期能使每位老師都能參與協助指導該班的同學進行試驗，及考量均衡分配，以達本系各專業領域皆能均衡發展。 
4、 擬定學生分配之原則及順序如下：
1. 以大三班級學生人數除以教師人數的平均值，擬定每位老師指導的人數為原則，惟得考量教師研究計畫的需求，得以彈性正負1人。
2. 請該班級導師於開學3週內說明分配原則，第4週時，可請各研究室派代表至該班級說明研究的方向
3. 第5-8週的時間，由學生與本系各老師商談，雙方確認是否合意。
4. 第9-10週的時間，尚未與老師合意之學生，得由班長、導師或系主任協調人數安排，或以抽籤決定之。
5. 請班長將名單人數分配完成後，送交系辦公室留存。
6. [bookmark: _GoBack]告知學生選課分組原則，指導老師為吳○平、李○明、林○宏、陳○隆、楊○真、趙○賢(按姓氏筆畫為序)者，請選生產組。指導老師為陳○宜、陳○吉、陳○良、曾○富、鄭○英(按姓氏筆畫為序)者，請選利用組。後續，大四「專題討論」課程，亦如此分組選課。
決議：修正後通過。


4、 臨時動議：無

5、 散會：13時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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